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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

琼社科〔2022〕22号

关于申报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
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论述和指

示批示精神，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《国家“十四五”时期

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》和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印

发的《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》（琼宣通[2022]15

号），创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研究新平台，提升原创

性、引领性学术攻关能力，完善海南自贸港创新体系，推动海南

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和全面繁荣，根据《海南省哲学社会科

学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》(琼社科[2022]21号)要求，现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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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动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（以下简称省社科重点实验

室）申报立项和建设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遴选范围

省社科重点实验室建设依托单位（共建单位），应具有较好

研究基础条件和较强实力，有相对固定的科研人员和相对集中的

研究场地，致力于服务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

易港建设大局，为设在海南省、具有法人资格的高校和科研机构

等单位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申请立项的省社科重点实验室，应符合优先发展的学科领

域，体现海南优势和特色，同时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研究领域明确，近、中、远期目标清晰；

2.研究方向较稳定，具有一定优势，有较好的研究基础，研

究能力和水平在国内或省内本领域处于领先地位，在该领域有承

担国家和省重大课题项目的能力；

3.研究内容具有前瞻性、创新性且具有特色，研究成果能够

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转化和应用，或具有较好的实践指导价值；

4.有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管理能力较强的领导班子以及

素质较好、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，学风正派，学术民主，有团结

合作和献身科学的精神，有培养高级学术人才的能力；

5.有相对集中的学术场所、先进的科研条件和设施，有良好

的技术支撑条件和学术活动环境；

6.依托单位重视省社科重点实验室建设，在人力、物力、财

力等各方面能给予稳定支持，提供必需的保障条件，保证实验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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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常运行。

7.具备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研究与集成创新平台。

三、立项数量

2022年首批遴选立项 5个省社科重点实验室，2023年遴选预

立项 4个省社科重点实验室，两批次一并申报评审。

四、支持经费

1.对立项的省社科重点实验室，省社科联连续给予 2年资助，

每年资助经费不高于 30万元，依托单位（共建单位）应以不低于

1:1的比例对应安排资金予以支持。

2.支持经费主要用于省社科重点实验室开展决策咨询研究

工作等。

3.2022年立项的省社科重点实验室，省社科联今年拨付支持

经费；2023年预立项的省社科重点实验室，于明年正式立项后拨

付支持经费。

五、建设管理

对立项的省社科重点实验室，其建设管理依据《海南省哲学

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
六、申报要求

1.各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省社科重点实验室

申报工作，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际，突出自身优势研究力

量，整合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优势学科与研究团队，牵头挂

帅申报。每个单位申报省社科重点实验室不超过 2个。

2.各单位可根据省社科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成熟度选择申报

2022年立项或 2023年预立项。各有关单位要切实承担管理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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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，把好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，严格对照申报资格要求进

行申报。申报机构应具备实验室性质，杜绝临时拼凑。

3.申报时间自 2022年 8月 1日起至 2022年 8月 22日止。符

合申报条件的研究单位根据自身科研条件、研究重点、学科优势

及团队实力如实填写申请材料，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

4.《申报书》需报送纸质文本（含佐证材料）一式 7份（其

中 1份原件，6份复印件），电子版 1份。《海南省哲学社会科

学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》《申报书》请从海南社会科学网下

载使用（http://www.hnskl.net）。各有关单位要确保申报材料

真实性，提交的《申报书》及附件材料和签字盖章的纸质件内容

要确保一致。如有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，取消申报资格。

5.涉密材料一律不得提交。

6.相关材料报送省社科联学会学术部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地址：

海口市琼山区文坛路 2号海南工商职业学院行政楼 601室，联系

人：徐娜，电话：65335787。邮箱：619634992@qq.com。

附件：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申报书

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
2022年 8月 1日

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 2022年8月1日印发


